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招标采购项目验收流程

   学校按照上级相关规定和要求，先后制定了《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试行）》（山青院字【2011】48号文）、《山东青年政治学院5万元以下非招标采购管理办法》等制度。验收工作是招标采购全过程的关键环节和最终环节。严控验收环节，不仅是维护学校权益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保障。为了更好的维护学校利益，规范验收工作，特制定如下验收流程：

一、提出验收申请

招标采购项目按照标书要求及合同约定事项履行完毕，相关设备试运行良好，新建工程启用前、零星维修改造项目试用期后由中标供应商出具项目竣工的书面报告提交主管部门，竣工报告应包含所有设备验货清单及主要产品合格证交接清单，主管部门向资产管理处招标办提交书面项目验收申请，由招标办牵头组织对该项目进行验收。委托社会招标代理机构招标的项目由招标公司牵头，招标办组织相关部门参加验收。

二、成立验收小组

     所申请的项目具备验收条件后，依据学校招投标管理办法，建立以项目主管部门第一负责人为项目质量责任人的责任制。由招标办牵头成立验收小组，验收小组成员由外请专家、项目主管部门、使用部门及资产管理处、财务处、纪监审办公室等相关部门代表组成。项目主管部门需派出项目负责人参加，专家的选取按照《济南市政府采购合同履约和验收管理暂行办法》执行：验收专家的选取按照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的选取办法进行，参与该项目论证与评审的专家不能参与该项目的验收工作。委托社会招标代理机构招标的项目需有招标公司负责该项目的主管经理一同参加验收。中标供应商项目经理或授权代表根据需要参加验收工作。验收工作采取专家费用有偿服务，原则上由校方或社会招标代理机构承担。大型或者技术标准高且内容复杂的项目，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参加验收的，中标供应商承担检测费用。

三、验收标准

1、货物设备类项目的验收

（一）仪器设备（含教学）项目验收前，应准备好验收所需的基本材料。包括招投标文件、采购合同、设备管理与使用人员培训记录，产品合格证、说明书与技术资料等。

（二） 资产管理处牵头组织验收工作。教学仪器设备验收由资产管理处、实验设备管理处、财务处和使用部门、纪监审办公室及外请专家共同组成验收小组。大型、贵重仪器设备须邀请校内外有关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协助安装、验收。批量设备，应按照国家相关验收规定的抽验数量上限进行验收。

（三） 仪器设备（含教学）验收工作，应包括从外观检查、数量和质量检查等方面的内容。验收时，需要进行各种技术参数测试，检查仪器设备的品牌、型号、技术指标和性能是否达到合同要求，现场检验设备运行状况或货物、服务质量等内容。
（四） 仪器设备（含教学）供货商，有义务对设备使用部门进行使用培训。大型、贵重仪器设备供货商除提供培训外，还须书面承诺对仪器设备的使用提供跟踪服务，否则一律视为验收不合格。
（五） 经验收不合格的仪器设备（含教学），分清责任后，由资产管理处协助项目主管部门或使用部门，妥善处理不合格的仪器设备调换货、退货等事宜。

2、工程类和服务类项目的验收，由资产管理处、后勤管理处（基建办）、财务处和使用部门、纪监审办公室及外请专家共同组成验收小组。验收小组根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合同原件、承诺书、竣工报告、技术方案等书面预先验收资料。工程类项目的验收，须由项目监理参加，验收标准按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现有行业规定执行。

四、出具验收结论

验收小组在验收工作中发现有下列不符合合同约定情形的，应在验收报告中注明违约情形，不予验收合格。

1、供应商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地点或方式履约，提供的货物型号或配置不符合合同约定，缺少应有的配件、附件、材料，货物或工程的数量、质量、性能、功能达不到合同约定的（合同未约定的，按国家、行业有关标准或技术文件规定执行）；

2、供应商在安装、调试等方面违反合同约定或服务规范要求的；

3、其他违反合同约定的情形。

验收小组在验收过程中，经确认属于严重质量问题的，应现场同供应商进行交涉，并同供应商出具书面文字说明，在规定时间内及时反馈情况，并追究提供严重质量问题产品供应商的违约责任；经确认属假冒伪劣产品的，应移交工商、质量监督等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处。

验收结果不符合合同约定的，由验收小组提出整改意见，要求供应商限期整改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供应商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不合格项目按照要求整改完后，项目主管部门应再次向招标办提出验收申请，招标办及时对该项目再次组织验收。验收过程中，项目主管部门要对专家提出的整改意见进行记录，会后督促供应商进行限期整改。招标办对每次验收均形成完整的会议纪要，存档备查。如第2次验收还不合格，并影响到使用。由项目主管部门提出追究责任认定书、停止双方合同履行，财务处暂停支付项目余款，并报校招投标管理委员会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度针对该项目的认定作出处理结果。
验收项目结果符合合同约定，验收小组人员应当在《 **** 项目验收单》（见附件）上签字，验收单一式六份，项目主管部门、资产管理处、财务处及相关部门、供应商、招标公司各执一份。

以上验收流程，作为《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试行）》（山青院字【2011】48号）中有关验收事项的补充说明。

以上验收流程解释权归资产管理处。

资产管理处

2014年8月3日

附件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  项目验收单

	采购人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供应商
	

	合同编号
	　
	项目编号
	

	合同金额
	　
	资金来源
	　

	合同交货日期
	　
	验收日期
	　

	使用单位
	　
	安装地点
	　

	验收专家
	1、是否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是      □否                     2、验收结论：                                                                                                          

	
	   （签字）：                                                                日期：

	供应商
	         签字（盖章）：                                               日期：

	项目主管部门（********* ）
	         签字（盖章）：                                               日期：

	相关部门（*********）
	   签字（盖章）：                                               日期：

	资产管理处
	         签字（盖章）：                                               日期：

	财务处
	         签字（盖章）：                                               日期：

	社会招标代理机构
	         签字（盖章）：                                               日期：

	备注
	　


PAGE  
- 3 -

